市城市管理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城市管理领域

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事项清单的通知

津城管协〔2023〕146号
各区城市管理委，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总队：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关规定，按照《天津市对标国务院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津政办规〔2022〕5号）中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监管”的要求，结合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实际，现将《天津市城市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印发你们，请按照以下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规范适用条件

执法部门按照《天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定》（津城管监〔2022〕119号），结合违法事实、违法情形以及情节严重程度等，认为相对人首次违法，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能够立即改正以及未对社会造成影响或危害的，经批评教育，相对人能够及时改正、消除影响的，可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严格执法程序

执法部门要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对适用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的违法行为，要及时进行复查。相对人未及时改正或者不遵守承诺的，应当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履行法律义务

执法部门要严格规范适用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情形。“可以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不等于“可以免责”。对于轻微违法行为，执法部门除对行政相对人责令改正外，还应及时开展执法宣传教育工作，督促相对人主动“知责”“尽责”。通过主动指导服务、批评教育、约谈等措施，促进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增强全社会诚信守法意识，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本清单适用范围为市、区城市管理部门。街镇综合执法机构可结合工作实际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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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市城市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强制事项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
	不予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情形
	不予行政强制措施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违法运输固体废物及工具、物品的行政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管职责的部门，可以对违法收藏、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的固体废物及设施、设备、场所、工具、物品予以查封、扣押：
（一）可能造成证据灭失、被隐匿或者非法转移的；
（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
	首次违法，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能够及时改正，未对社会造成影响或危害的，可以不予扣押运输工具、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市、区城市管理委；街镇综合执法机构（参照执行）
	

	2
	对不及时维护更换户外广告照明设施的行政强制
	《天津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2007年市人民政府令第114号）

第二十条  设置单位或个人应当负责户外广告的维护，并遵守下列规定：（四）户外广告照明设施应当保持其功能完好，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灯箱应当保持画面显示完整，出现断亮、残损的，应当及时维护、更换，并在修复前停止使用。
《天津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2007年市人民政府令第114号）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不及时维护更换户外广告照明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强制拆除，并可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首次违法，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能够及时维护更换户外广告照明设施的，并未对社会造成影响或危害的，可以不予强制拆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市、区城市管理委；街镇综合执法机构（参照执行）
	

	3
	对违法占用道路和公共场所从事摆卖、生产、加工、修配、机动车清洗和餐饮等经营活动的行政强制
	《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禁止擅自占用道路和公共场所从事摆卖、生产、加工、修配、机动车清洗和餐饮等经营活动。违反规定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情节轻微或者主动改正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对不服从管理或者拒绝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暂扣违法行为涉及的工具或者物品，要求其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
	首次违法，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能够及时改正，未对社会造成影响或危害的，可以不予扣押其违法行为涉及的工具或者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市、区城市管理委；街镇综合执法机构（参照执行）
	





